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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 東縣選舉 委員 會九十九 年九 月份第一 次委 員會議紀錄 

 

壹、開會時間：99年 9月 21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4時 00分 

 

貳、開會地點：本會七樓會議室 

 

參、主 持 人：黃主任委員健庭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王錦機 

 

肆、出席委員：賴委員順賢、李委員崇賢、陳委員瑞珍、吳委員有進 

陳委員基傳、莊委員炯文、蔡委員瑞秋、呂委員志宏 

施委員孟宏、蕭委員芳芳 

 

伍、列席人員： 

一、本會顧問：林顧問志熹 

 

二、監察小組召 集 人： 請假 

三、本會人員 

 總 幹 事：楊淑閔 

副總幹事：張壽桂 

 各 組 室：江組長鑽照、黃組長淑美、林組長六生 

           林主任聰男、蘇組員基山 

        

 

陸、主持人致詞：林顧問、各位委員、各位選務工作同仁大家好： 

                  今天是新委員會成立第一次開會，首先我要介紹

各位委員讓彼此認識（略），選舉委員會於民國六十

九年成立歷經三十年在各位前輩委員及監察小組委

員以及選務同仁努力之下，公信力已經漸漸讓民眾

接受。各位委員都是各黨派代表及地方公正人士，

希望在這四年任期內能秉持公正、公開、公平原則

來執行選罷法賦予我們的職責，達到選務零缺點，

讓民眾百分之百信任選委會，與大家共同勉勵。    

 

  

柒、工作報告： 

        一、楊總幹事：介紹選委會工作人員（略） 

        二、行政室王主任： 

            （一）江召集人前往中央選委會受獎（連續服務二十五

年）李組長陪同，所以今天無法參加開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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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（二）本會監察小組常任委員涂繼盛先生於上星期五逝

世，告別式將於 9月 27（星期一）上午舉行，九

點公祭，本會將登記為—公祭單位。 

            （三）各位委員手上有一份「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

鐘點費支給規定」該規定為各委員兼職費係按出

席比率支付，請各委員瞭解該規定。 

             

    

捌、討論提案：  

   一、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        案由：有關臺東縣太麻里鄉第 19屆鄉民代表選舉，第一選舉

區王永盛、第二選舉區李英華、第三選舉區邱天生遞

補案，敬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 一、依據臺東縣政府 99年 9月 16日府民自字第 0993036682 

    號函及最高法院 99年度台上字第 5305號刑事判決暨臺 

    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98年度選上更（二）字第 4號刑 

    事判決辦理。 

          二、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4 條第 2 項規定：地方民意代 

              表當選人因第 120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情事，經法院判 

              決當選無效確定者或當選人有褫奪公權尚未復權之情 

              形時，其缺額由落選人依得票數之高低順序遞補，不 

              適用重行選舉或缺額補選之規定。但遞補人員之得票 

              數不得低於選舉委員會原公告該選舉區得票數最低之 

              當選人得票數二分之ㄧ。 

         三、臺東縣太麻里鄉第 19 屆鄉民代表選舉第一選舉區當選 

             人陳進盛、第二選舉區當選人張金蓮、第三選舉區當選 

             人李高明珠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，三人均不 

             服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判處：陳進盛：（有期徒刑參年。 

             褫奪公權參年）、張金蓮（有期徒刑參年。褫奪公權參 

             年）、李高明珠（有期徒刑壹年，減為有期徒刑陸月。 

             緩刑貳年。禠奪公權貳年，減為禠奪公權壹年）之判決， 

             提出上訴，經最高法院 99年度台上字第 5305 號刑事判 

             決「上訴駁回」確定，依據前述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

             74 第 2 項之規定，其缺額分別得由各該選舉區落選人 

             遞補。 

         四、臺東縣太麻里鄉第 19 屆鄉民代表選舉遞補當選人名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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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如下： 

選舉區 姓名 性別 
出生 

年月日 
推薦之政黨 得票數 

第一選舉區 王永盛 男 51.9.28  326 

第二選舉區 李英華 女 65.6.21  327 

第三選舉區 邱天生 男 48.8.29 中國國民黨 307 

※ 原第一選區最低當選票數 338 票、第二選區最低當選票數 333

票、第三選區最低當選票數 327 票。 

 

辦法：審議通過後，依規定辦理，並於本（21）日公告遞補當選 

      人名單。  

 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     

 

玖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拾、散會：下午四點三十分。 


